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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申报县政府 2019年度规范性文件
制定计划的通知

开江府办发〔2019〕2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部门：

为做好县政府 2019 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编制工

作，根据《四川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》（省政府

第 327 号令）《达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管理办法》

（市政府第 71 号令）《开江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实

施细则》（开江县人民政府第 1 号令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就申报

县政府 2019 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工作重点，结合各乡镇、各部门工作实

际需要，围绕行政机关全面履行职责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

务职能，针对进一步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、落实科学发展观、

构建和谐社会的规范性文件，从政府全局工作出发，通盘考虑，

统筹安排，拟制一批规范性文件，促进全县经济和各项社会事

业的全面发展。

二、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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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法规、规章或上级规范性文件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制定

具体实施办法或细则的。

（二）法规、规章或上级规范性文件已有原则性规定，需结

合本县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或补充规定的。

（三）根据本县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，迫切需要通过

制定规范性文件来调整某一社会关系，且制定的条件比较成熟，

并有一定法律和政策依据的。

（四）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就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制

定县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建议议案、提案。

（五）原由有关部门起草、以县政府（县政府办公室）名义

发布的规范性文件，现需重新修订后继续施行的。

三、报送要求

（一）各乡镇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编

制、申报工作，在对本乡镇、本部门所涉及调整的各项社会关系

进行必要预测的基础上，编制、申报 2019 年度需要提请县政府

下发的规范性文件计划。法律、法规、政府规章、上级规范性文

件已经有比较详细规定的，原则上不再申报规范性文件。

（二）申报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乡镇和部门，应当完整填

写《2019 年度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

对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、现有法律和政策依据、所要解决的

主要问题、拟确定的主要制度、工作进度安排等作出说明。申报

项目超过 1 件的，每件填写 1 张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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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乡镇、各部门申报的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，经主要

负责人审签并加盖公章后，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前报送县法制办

416 室，联系人：胡焱 ；联系电话：0818-8229733。

四、具体实施

（一）县法制办对各乡镇、各部门申报的规范性文件制定计

划进行汇总、审查，拟定县政府 2019 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，

明确规范性文件名称、起草单位、完成时间等事项，报县政府批

准后执行。各乡镇、各部门对县政府 2019 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

计划的执行情况，纳入 2019 年度依法行政目标绩效管理。

（二）已列入县政府 2019 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，草

案直接报送县法制办进行合法性审查。

（三）未列入县政府 2019 年度规范性文件编制计划的，县

法制办原则上不予合法性审查；因特殊情况确需出台的，须报经

县政府批准。

附件：2019 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申报表

开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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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9年度县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拟制定的规范

性文件名称

送审时间
文件

性质

新制定 修订

文件施行时间 有效期 年

文件制定的必要性

文件制定的依据

文件主要内容

工作进度安排

责任科室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
